


南通大学校园机动车违规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交通管理，预防和减少校园交通事故，保障师生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根据《南通大学校园交通安全管理规定》《南通大学机动车辆进出校园管理办法（修订）》和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校园机动车违规是指在校园内超速、违停、恶意堵门、强行闯杆、非法营运、恶意鸣笛、争道抢行、逆向行驶、拒不配合交通管理等违反校园交通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校区，由保卫处负责校园机动车违规管理工作。
第二章 交通规定
第四条 机动车进校后应遵守交通法规，不允许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按校内交通标志、标线行驶，进出校门限速5公里/小时，校内行驶限速25公里/小时。
第五条 机动车应在车位线内有序停放，严禁在交叉路口、人行横道、消防通道、绿化设施、禁停路段(区域)停放；临时停车应遵从交通安全规定，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临时车禁止在学校过夜停放且单日停放时间不得超过16小时，停车费超过20元不得使用“公务停车券”。
第六条  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人行横道时，应减速慢行；遇行人正在通过交叉路口或人行横道时，应停车让行。
第三章 违规处理
第七条 机动车违规采取周期积分累计制。全年共分两个周期，其中3月1日至8月31日、9月1日至次年2月底各为一周期，每个周期结束后违规次数重新累计。
第八条 违反本办法相关规定的车辆信息登记人，将根据具体违规情况采用“智慧通大”平台信息告知、校内通报、教育劝诫、一定期限内取消机动车校内授权、列入黑名单等处理方式。
第九条 机动车超速及违停等情况处理。累计12分达一般违规，累计36分达严重违规：
（一）系统自动发送信息警示：校内授权车辆速度达36公里/小时及以上，速度未达40公里/小时不计分；
（二）一般违规情况：校内授权车辆速度达40-49公里/小时、违停任意一次计4分，停车堵塞消防通道、限行时段限行区内行驶机动车或车辆速度达50-59公里/小时任意一次计12分；
（三）严重违规情况：逆行、逃费、恶意堵门、强行闯杆、非法营运、恶意鸣笛、争道抢行、擅自移动交通设施设备等其他拒不配合交通管理规定行为任意一次计36分。校内授权车辆速度达60公里/小时及以上任意一次计36分；临时车辆速度达40公里/小时及以上、违停或限行时段限行区内行驶机动车任意一次计36分。
第十条 一般违规车辆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违规解除申请，取消机动车校内授权，按临时车缴费，再次违规按临时车处理。严重违规车辆列入黑名单，禁止入校。
第十一条 保卫处不定期在校园网对机动车违规情况进行通报，校内授权车严重违规的将通报至车辆信息登记人所在单位党组织、人事、组织、纪委等部门，并将相关情况纳入所在单位年度综合治理和安全生产考核体系。临时车违规按“谁申请谁负责”原则，通报至申请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和有关部门。
第十二条 机动车涉及违法犯罪行为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发生人身伤亡的交通事故经公安部门认定负事故主责以上的视为特别严重违规，校内授权车信息登记人自认定之日起取消机动车道人脸识别权限，临时车终身禁止入校。
第四章 违规解除
第十三条 机动车信息登记人收到一般违规情况告知信息后，需在72小时内在“智慧通大”平台发起违规解除申请或前往保卫处签署《校园交通安全承诺书》，如规定时间内线上或线下均未办理则取消校内车授权，须前往保卫处签署《校园交通安全承诺书》后方可恢复。
第十四条 机动车信息登记人收到严重违规情况告知信息后，车牌列入黑名单管理。严重违规车辆自认定之日起校内授权车15天内禁止入校，临时车60天内禁止入校。
第十五条 严重违规处理执行完毕后，线上办理违规解除，并提供行驶证、驾驶证原件及《校园交通安全承诺书》至保卫处办理恢复手续。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执行公务的行政执法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市政服务车、军车等特殊车辆不受本办法限制。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有校园交通管理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本办法由保卫处负责解释。

附件：1.《校园交通安全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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